
附件 5

北京市朝阳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2013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 部门基本情况

（一） 部门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信息化工作

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制定本区信息化建设的管理规范和技术

标准。

2、研究拟订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信息化发展中长期规划和

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3、监测分析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信息化领域的运行态势，

统计并发布相关信息；协调解决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运行和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4、指导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信息化领域的技术创新和节能

工作，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产品、信息技术在本区的推广应

用。

5、拟订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的产业政策和布局规划，并组织

实施；组织协调和推进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重大项目的实施；指导

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领域中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6、统筹推进本区信息化工作，协调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统筹协调本区电子政务、社会公共服务信息化和经济领域信息化的发



展；协调推进本区社会信用信息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7、负责本区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推动部门间的互联互通和

共享应用。

8、负责本区有线、无线政务网络及其它政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本区电信网络、广播电视网络和计算机网络融合；参与规划、

协调本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9、承担本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责任；负责协调维护本区信息

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指导监督区政府各工作部门的重要信

息系统与基础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工作；协调处理网络与信息安全的

重大事件；承担本区通信保障和信息安全应急指挥部的具体工作。

10、负责本区无线电管理工作；承担本区无线电频率资源和无线

电台站的登记管理工作；参与协调处理本区电磁干扰事宜，维护空中

电波秩序。

11、开展本区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信息化领域对外合作与交流；

负责本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协调组织相关人才培训。

12、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北京市朝阳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行政编制 13人;北京市

朝阳区信息网络中心：事业编制 16 人；工勤编制 0 名；实际

28人；长期聘用临时工 0人。

二、 2013年收入和支出总体情况



（一）收入总体情况

本年收入 21,847.51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8,599.18 万元，

其他收入 3,248.33 万元。

（二）支出总体情况

本年支出 19,584.4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2.61 万元，主要

支出方向为人员经费、日常办公支出；项目支出 19,431.81 万元，主

要支出方向为全区信息化建设及运维项目经费支出。


